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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13 年 11 月 16 日以电话、邮件形式传达给各位董事。

会议于 2013 年 11 月 21 日以现场加通讯表决的方式在公司总部黎明会议室召开。应出

席的董事人数 9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 9人。其中，由于工作原因副董事长沈敬

武先生、独立董事毛嘉农先生、马萍女士、周国良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会议

由董事长张轩松先生主持，董事会秘书张经仪先生列席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后，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制度》、《重大

事项事前咨询制度》、《子公司管理制度》、《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

管理制度》等五项制度的议案     

 (以上议案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二、关于设立《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罗源金源滨海新城店分公司》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福建省罗源县增设一家分支机构，名称拟定为“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罗源金源滨海新城店”（实际名称以工商核批为准）。 

超市具体情况如下： 

地址：福建省福州市罗源县罗源湾开发区松歧路 1号； 

经营面积：9180平方米； 



负责人：林小斌； 

租赁方：罗源世纪金源购物中心开发有限公司（非公司关联方）； 

租赁期限：自营业之日起 16 年； 

签约时间：2013年 9月 12日   

(以上议案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三、关于同意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签订贷款协议或其他融资合同的议案 

公司拟同意在一年内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福建省分行及其分支机构（下称贷款银

行）签订贷款协议或其他融资合同，向贷款银行融资。融资的本金金额（余额）最高不

超过（币别：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上述融资，公司可用于向贷款银行（包括但不限

于）流动资金借款、开立银行承兑汇票、贸易融资、保函、承兑汇票贴现、保理、商业

发票贴现及其他贷款品种。具体品种由公司与贷款银行协商确定。 

上述贷款的笔数、贷款期限、利率及费用、贷款的展期延期等由公司与贷款银行协

商确定。 

(以上议案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四、关于聘任陈金云先生为公司审计部总监的议案 

(以上议案同意票 9票、反对票 0票、弃权票 0票) 

 

陈金云先生简历如下： 

毕业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财务会计专业，大学本科学历，先后担任福建省轻工品进

出口集团公司主办会计、福建宏达进出口公司财务部经理、福建省金得利集团公司财务

部经理、福州银达世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作财务部经理、福建远东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福建永辉集团公司零售事业部财务总监闽南区财务总监。2009年 11月至今在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担任审计部负责人。 

陈金云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过中国证监会

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罚。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永辉超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